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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会议 

2005 年 4 月 4 日至 22 日，纽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大陆架界线的划定：各国面前的 

机会和挑战 
 

  2000 年 5 月 1 日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公开会议 
 

  秘书处的说明 
 

1. 1999 年 5 月 3 日至 14 日在纽约举行的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下称“委员会”）

第五届会议通过了《科学和技术准则》的最后文本（CLCS/11）。这些准则的目的

在于对沿海国必须提交委员会的数据和资料的技术性质和范围提供协助。委员会

还通过了《准则》的附件（CLCS/11/Add.1），其中包括以流程图简要列出《准则》

各相关部分所说明的程序。 

2. 《科学和技术准则》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质，其中涉及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公约”）第 76 条就划定大陆架外部界限所规定的大地

测量、地质、地球物理和水文学方法。由于这种复杂的性质，为协助沿海国使用

这些方法，委员会采取了重大步骤，其中包括决定在 2000 年举行一次公开会议。

委员会具有科学和技术专家机构的特性，“应就有关划定大陆架外部界限的事项

向沿海国提出建议”（公约第七十六条第 8 款），因此作为通则，委员会会议一般

都非公开举行。 

3. 公开会议于 2000 年 5 月 1 日即委员会第七届会议首日上午和下午在纽约举

行。会议时间表载于会议议程（CLCS/20）附件。根据委员会主席提出的委员会

第七届会议工作进展情况的说明（CLCS/21）第 23 段提到的决定，本文件应视为

委员会公开会议的报告。 

4. 公开会议的目的在于表明依照《公约》第 76 条有关法律和科学的规定与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界限的确定有关的最重要和最具挑战性的问题。这次会议还打算

对决策人员和法律顾问就沿海国从扩展大陆架和从其有价值的资源得到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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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个总的说明，并向参与编写划界提案的海洋科学专家说明委员会认为它的

《科学和技术准则》在实践中应该如何应用。 

5. 委员会主席尤里·卡兹明在开幕词中强调，从大陆架取得的资源极其庞大，

未来大陆架区域将成为世界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主要来源。2000 年近海石油产量

估计约达 12.3 亿吨；天然气产量估计约达 6 500 亿立方公尺。《公约》内有关大

陆架界限的规定使所有海底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几乎都落入沿海国的控制。 

6. 在公开会议期间作了关于下列主题的介绍：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大陆架界限划定(Harald Brekke) 

•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Peter Croker) 

•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演讲人：Samuel Betah, 协作人：安德

烈·陈沾育） 

•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准则》（演讲人：Osvaldo P. Astiz，

K. R. Srinivasan 和 Mladen Juracic；协作人：Galo Carrera；演

讲人 Osvaldo P. Astiz，Yong Ahn Park 和 Peter Croker）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七十六条的地理范围和科学挑战（Galo 

Carrera） 

• 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出划界提案的编制大纲（Galo Carrera 和

Alexandre Albuqerque; 演讲人：Galo Carrera）。 

7. 这些主题介绍都载于 2000 年 4 月 20 日题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大陆

架界限的划定：各国面前的机会和挑战：2000 年 5 月 1 日举行的大陆架界限委员

会公开会议”的文件。这份文件在公开会议中提出，并可在法律事务厅海洋事

务和海洋法司的网站查阅：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documents/ 

clcsopen.htm。 

8. 主题介绍结束之后有提问时段。有若干人提出关于向委员会提出划界案的 10

年时限问题，并征询延长此一时限的可能性。在此应当指出，公约缔约国会议“关

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二第四条所订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资料的十年期

间的起算日期的决定”（SPLOS/72）已解决了此事。另一批问题与技术和科学方

面的问题有关，例如距离 2 500 米等深线 100 海里的制约线或 350 海里的制约线

的适用、对梯度的理解、大陆边缘的深海洋脊、海底洋脊和海底高地的分别、提

交委员会的科学证据的标准、部分资料的提交方式和委员会成员提供的科学和技

术咨询意见。关于这些问题，目前注意到在公开会议之后，法律事务厅海洋事务

和海洋法司在两名委员会成员的协助下，开始编制一份培训手册，以便协助缔约

国编写提交委员会的资料。2005 年 1 月编制完成的这份培训手册和根据这份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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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区域培训课程制作的培训材料都体现了委员会的《科学和技术准则》的规定

和公开会议主题介绍的要求，并对在公开会议中提出的有关科学和技术方面的问

题作了澄清。 

9. 在公开会议上，也有人提出下列问题：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培训的机会、具

有对向海岸的国家的状况、第三方争端解决的可能性和保密事项。委员会主席和

委员会作出主题介绍的成员对这些问题提供了详细说明。关于与发展中国家有关

的问题，他们指出，对这些问题已经有所认识。委员会已经设立了有关培训问题

的工作组，该工作组目前正在编制有关划定大陆架外部界限和编制提交委员会的

资料的培训课程的大纲。关于解决争端，在此必须指出，委员会不是一个解决争

端的机制，它的目的是确保有效执行《公约》规定的任务。它还进一步指出，委

员会是一个协助机构，旨在帮助缔约国编制提交委员会的资料。它还指出，缔约

国提出的问题将逐项解决，并且委员会打算严格遵照公约的规定执行任务。此外，

必须指出，委员会力求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完成工作。关于保密问题，主席指出，

委员会有处理这项问题的规定，它打算不偏不倚地落实《公约》的规定。 

10. 大约有 100 名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成员、法律顾问和与划定扩展大陆架有

关的海洋科学专家出席了会议（见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主席关于委员会工作进展情

况的说明（CLCS/21））。 

 

 


